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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限
期
已
迫
近
，
市
政
府
物
業
税
部
門
發一一

人
特
别
提
 
一 

醒
各
業
主
注
意
••
逾
期
缴
纳
者
，
將
有
被
罰
款
之
虞
。

一 

該
部
門
發
言
人
重
申
，
八
五
年
度
第
一 
期
的
物
業 

税
，
最
後
繳
納
限
期
爲
八
五
年
二
月
四
日
，
所
有
雲
埠
 

業
主
必
須
在
該
日
或
該
日
之
前
將
物
業
税
清
缴
"
缴
税 

可
直
接
前
往
市
政
局
的
物
業
税
部
門
，
此
外
，
雲
埠
多 

數
銀
行
亦
有
代
爲
收
缴
物
業
税
的
服
務
。

該
部
門
發
言
人
説
，
任
何
業
主
(
包
括
新
業
主
) 

若
還
未
收
到
缴
税
的
通
知
單
，
應
立
即
與
市
政
局
物
業
 

税
部
門
聯
繫
，
以
免
貽
誤
而
被
罰
款
、
該
部
門
之
地
址
 

爲
：
雲
埠 

十
二
街
四
百
五
十
三
號
，
電
話
••
八
七
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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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六
三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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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圖
♦•
卑
詩
省
公
路
廳
長
亞
力
菲
沙
、
域
多 

利
埠
中
央
醫
院
輔
助
服
務
人
員
哉
曉
士
頓
與
六
個
 

月
大
嬰
兒
積
曼
合
影
，
以
宣
傳
兒
童
乘
車
應
配
安
 

全
帶
。
積
曼
爲
卑
詩
省
汽
車
局
監
督
之
孫
兒
。 

下
圖
：
爲
藝
術
中
心
籌
款
的
華
裔
油
畫
家
陳
 

田
恩
正
在
繪
畫
。

制年畫家陳田思個展 
二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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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雲隼美術中心募款 
年
畫
家
陳 

式
一 
如
固
蘭
湖
島
的
食
物
 

田
恩
先
生
，
爲
加
拿
大
藝
術
聯
會
永
久
會
員
，
爲
籌
募

華
安
旅
遊
服
務
社
 

主
辦
祖
國
華
東
遊
 

(
雲
訊
，)
本
市
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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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五
0

號
華
安
旅
遊
服
務
 

社
，
趁
春
光
明
媚
，
鳥
語 

花
香
的
季
药
來
臨
，
特
組 

圍
前
往
祖
國
華
東
凝
遊
覽
 

，
四
月
一
日
從
溫
哥
華
出
 

發
，
四
月
五
日
開
始
中
國
 

旅
程
。
路
線
：
廣
州
、
北 

京
、
南
京
、
鎭
江
、
無
錫 

、
蘇
州
、
上
海
、
杭
州
、 

桂
林
、
廣
州
，
全
程
廿
一 

天
，
全
部
費
用
二
千
三
百
 

五
十
元
。
包
括
來
囘
香
港
 

械
票
，
或
內
一
切
費
用
。
一 

^
5
^
^
7
"
 
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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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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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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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太
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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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鄭
平
金
女
士
，
源
籍 

廣
東
恩
平
竹
圍
村
，
來 

加
多
年
。
近
因
年
老
多 

病
，
入
院
療
治
，
不
幸 

於
一 
九
八
五
年 
一 
月
廿 

日
下
午
一
時
半 
病
逝
醫 

院
，
積
閏
享
壽
九
十
有
 

六
。
兒
孫
輩
數
十
人
隨 

侍
在
側
，
親
視
含
殮
， 

遵
禮
成
服
。
太
夫
人
生 

性
祥
和
，
溢
然
辭
世
， 

親
友
無
不
悼
惜
。

現
謹
擇
於
同
月
廿
 

八
日
(
星
期
一
)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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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時
正
假
座
暗
士
黨
殯 

儀
留
擧
行
喪
禮
，
然
後 

卜
葬
於
山
景
墓
園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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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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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人街市定期 

觀
島

)
列
治
文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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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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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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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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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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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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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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亠
八
及+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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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牛
年
開
張
.大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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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
(
星
期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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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場
爲
繁
榮
本
，埠
設
，
形 

映 
隹 
星
期
日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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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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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!妻
哥
華
埠
社
區
美
術
委
員
會
大
樓
基
金
,
以
利
便
藝 

然
练
慈
善
任
宵
r
 

唐
人
街
市
位
於
哥
亞
 

術
中
心
活
動
，
應
西
雲
哥
華
描
寫
圖
畫
會
遂
請
，
定
期 

目

寺

市
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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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
夾
佐
治
街
，
佔
地
近
萬
 

於
二
月
廿
二
日
星
期
五
，
至
廿
三
日
星
期
六
，
在
北
雲 

集
書
畫
篆
刻
 

尺
，
外
面
有
很
大
的
停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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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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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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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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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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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年 

場
，
内
有
十
多
個
不
同
類
 

個
展
，
並
示
範
美
術
講
座
，
每
場
講
座
，
收
費
六
元
， 

消
逃
商
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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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
的
灘
位
，
包
括
海
鲜
，

且
有
門
券
幸
運
抽
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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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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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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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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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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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
田
恩
先
生
將
於
二
月
廿
二
日
星
 
期
五
上
午
九
時 

，
并
有
中
國
及
日
本
盆
景
 

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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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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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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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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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
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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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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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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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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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像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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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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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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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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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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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
，
并
備
賀
年
糖
果
糕
餅
 

，
鮮
花
以
及
廚
房
用
具
等
 

爲
社
區
美
術
中
心
籌
建
大
樓
經
費
，
可
■

敬
，
欲
知 

齊
點
供
應
。
歡
®
各
界
僑
 

，
包
羅
萬
有
，
方
便
僑
胞
 

詳
情
，
請
電
話
二
六
一

—
五
七
四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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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iil̂

X
X
X
X
X
X
X
X
X
X
X
X
X
X
X
  

X.X
X
X
X
X
K
X
X
X
X
X
X
X
X
"

^

^

價

X  X  X

<
献湖筆穢皇端硯撞種有

到 運

X
 

X
 X

—

卜
*
  

xx~ 

■
鏡發 

xxxxm

 

即
次
批
吋

4
|
^
&
一
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至
三
月
十 

六
日 
一 
連
八
個
星
期
六
擧
 

辦
多
項
家
庭
康
樂
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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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串
的
康
樂
活
動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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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
唾 到 或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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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敎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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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
七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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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年
該
寺
舉
辦
之
慈
 

善
年
宵
花
市
，
參
觀
者
數 

千
之
衆
，
情
况
熱
闌
■
今 

次
適
逢
該
寺
雲
城
雅
集
成
 

立
紀
念
，
故
於
年
宵
花
市

定
期
辦
遺
囑
與
財
產
講
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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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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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問
題
及
律
師
的
責
任
等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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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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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另
有
講
義
派
彼
，
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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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雲
訊
)
法
律
教
育 

學
會
與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聯
 

合
擧
辦
免
費
粤
語
法
律
講
 

座
，
日
期
在
一
月
二
十
八
 

日
(
星
期
一 
)
晚
上
七
時 

半
至
九
時
半
，
地
點
中
華 

文
化
中
心
，
片
打
東
街
五 

十
號
擧
行
，
講
題
爲
「
遺 

囑
與
財
產
」
。
由
翁
文
豪 

律
師
主
講
，
內
容
包
括
： 

立
遺
囑
的
重
要
性
及
其
功

)
晚
上
七
時
半
至
九
時
擧

行
書
畫
篆
刻
 

書
畫
篆
刻
，

踴
躍
參
加
。

鉄

心

新

 

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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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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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
如
對
講
座
有
任
何
問
 

行
，
歡
迎
父
母
携
同
子
女
 

題
，
請
致
電
話
法
律
教
育
 

一
同
參
加
。
康
樂
活
動
有
 

學
會
七
三
四
|

一
壹
二
六 

：
電
影
欣
賞
，
聚
餐
、
講 

與
陳
雅
莊
女
士
接
洽
。 

座
、
手
工
藝
學
習
，
枱
波 

中喬互为會定朗，乒
乓
球
1

電
子
遊
戲

List 

5

助

僧

兄

禅

等

，
全
期
費
用
，
個
人
五 

辨家庭康樂活動 
元，
家
庭
(
父
母
連
同
十
 

,
(

裏
訊
)
中
僑
互
助
八
騒
以
下
子
女
)
十
元
。 

曹
京
士
威
發
展
計
劃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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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報 
名
。

特
展

X

以
特
價
義
賣
，
先
到
先
得 

，
届
時
料
將
有
 
一 
番
熱
鬧 

。
國 
際
佛
教
観
音
寺
地
址
. 

位
於
列
治
文
市
史
提
芬
士
 

頓
公
路
九
一
六
。
號
•
四 

0

三
號
巴
士
可
直
達
該
寺
 

•
聯
絡
電
話
二
七
 
|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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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序
稱
爲
警
方
任
意
處
理
權
，
係
警
方
長
久
以
來
所
 

pj

層
声
匾 
從
事
之
一
項
慣
例
，
同
時
年
輕
罪
犯
法
例
亦
對
此
辦
 

邪

第

卩

法

加

以

鼓

励

。

法講座 
獲得律師代表與其他權利 

警方
如
將
該
年
輕
人
士
!

，
或

預

灣

羅
 

三
出F

6

J

帶
往
法
庭
提
堂
，
則
必
須
設
法
通
知
他
的
父
母
或
監
 

法律敎育學會供稿 
護
人
，
他
們
同
時
必
須
告
.訴
該
年
輕
人
士
，
謂
他
有 

新
法
例
規
定
，
警
方
人
員
一
經
正
式
開
始
進
行
由
律
師
代
表
的
權
利
。 

、
导
、&
、
忌
官
方 

生
津
行
動
寺
，
諸
如
拘
捕
或
發
出
傳
票
等-

須
立
即 

年
輕
人
士
一
經
被
捕
後
，
必
須
獲
纟

-?
V»■

， 

第
該
有
關
年
 @S
人
士
，
謂
其
有
由
律
師
代
表
之
權
父
母
，!

人
，
或
任
何
其
他
負
責
之
成
年
人
商
討
 

利
，
电
宙
並
須
確
保
該
年
輕
人
士
明
白
該
警
方
人
員
之
機
會
。 

X
-
 

一
寸
二
卜
匚
一
亜?

日
关
司 

F

器

蟀

氣

。 

除
此
等
有
關
!

之
規
定
外
，
年
輕
罪
犯
法
例
 

所
|

登

3;決
定
不
採
正
式
法
律
行
動
，
而
以 

明
確
浸
I

只
有
」

!l
lg
lî

 可
雅
 

非
正
式
程
序
進
行
，
此
程
序
可
能
用
向
該
年
輕
人
士
 
罪
(
J

事

11
11
11 較

譬

|e匚

^

 

談
話
之
形
式
，
警
告
他
繼
續
進
行
非
法
活
動
之
後
果
 
將
年
輕
^

『
15
11̂

算

 

,
亦
有
可
能
採
用
與
該
年
輕
人
士
之
父
母
談
話
之
形
1

，
或
法
官
對
該
■

不
冃
受
理
或
撤
銷
，控
訴
貝
 

式
，
或
建
議
該
年
輕
人
士
志
願
參
加
社
會
計
劃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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